《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的背景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民发〔2021〕70号）等文件精神，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我省于2016年全面建立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以下统称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目前全省共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68.10万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67.51万人，为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发展不完善、不平衡的问题也逐渐凸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度实施效果。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持续健全帮扶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增进残疾人福祉，我们对“十四五”期间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进行了全面总体设计，努力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有三部分内容，分别为：总体要求、重点工作、保障措施，其中重点工作有8项内容、保障措施有4项内容。
重点工作包括：

（一）明确补贴对象范围。

（二）落实补贴标准动态调整。

（三）规范政策衔接。

（四）改革完善补贴申办流程。

（五）开展“跨省通办”“全程网办”和补贴审核审定权限下放。

（六）加强补贴退出、变更、发放关系转移工作。

（七）强化动态管理。

（八）建立完善落实相关工作机制。

保障措施包括：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强化政策宣传。

（三）提升保障能力。

（四）加强监督检查。

三、《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主要特点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补贴对象范围。对低保家庭外无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一户多残、依老养残特殊困难残疾人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无固定收入是指连续六个月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等各类收入的月平均值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人均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明确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组成。一户多残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有2名（含）以上残疾人。依老养残是指残疾人由父母供养且父母一方达到60周岁，或依法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亲属供养且供养人有一方达到60周岁。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政策衔接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民发〔2021〕70号）等文件，梳理出5条残疾人两项补贴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规定，提出各地要严格落实政策衔接规定，不得新增尚未明确的政策要求。对各地已细化的政策衔接要求，如与国务院有关规定不一致，应及时、稳妥、有序进行纠正。

三是进一步细化了补贴申办流程。将申办流程细化为申请、受理、初审、审核、审定、长期公示、补贴发放等7个具体环节，明确了责任主体、办理要求、办理时限，拟制了《受理告知单》《不予受理决定书》《补贴停止发放通知书》等样式，便于全省统一和基层操作。

四是进一步强化了补贴动态管理。提出加强残疾人证管理、加强信息系统应用、加强定期复核的具体要求。明确在残疾人证年审、到期换发、注销、迁移等管理节点，按规定及时核查残疾人证信息变化情况。完善与残疾人口数据库、低保数据库、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等相关信息系统的对接，建立数据共享共用机制。明确采取数据比对、入户走访、调研座谈等方式开展定期复核。通过制度设计、信息支撑，全面提升残疾人两项补贴规范化管理、精准化发放水平。

五是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工作机制。建立主动发现机制，通过大数据监测、入户走访等方式主动发现自愿申领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并提供服务，实现“政策找人”。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切实减轻基层工作人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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